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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披露報表  

(股份發行人 ── 已發行 股本變動及/或股份購回) 

 

上市發行人名稱：__東瑞製葯(控股)有限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股份代號：__2348_____    呈交日期：_2019 年 9 月 19 日____ 
 

如上市發行人的已發行股本出現變動而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25A 條作出披露，必須填妥 I 部 。 
 

如上市發行人購回股份而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0.06(4)(a)條作出披露，則亦須填妥 II 部。 
 

證券詳情： 每股面值 0.05 港元之普通股_ 

 
I. 

發行股份 

(註 6 及 7) 
股份數目 

已發行股份佔 

有關股份發行前的 

現有已發行股份數目 

百分比(註 4、6 及 7)  

每股發行價 

 (註 1 及 7) 

上一個營業日的 

每股收市價  

(註 5) 

發行價較市值的 

折讓/溢價幅度(百分比) 

(註 7) 

於下列日期開始時的結存(註 2) 
2019 年 9 月 18 日 

 
1,571,044,000 

  
 

  

(註 3)      

於 2019 年 8 月 29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583,000 

 
 

   

於 2019 年 8 月 30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112,000 

 
 

   

於 2019 年 9 月 2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341,000 

 
 

   

於 2019 年 9 月 3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5,000 

 
 

   

於 2019 年 9 月 4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4,000 

 
 

   

於 2019 年 9 月 5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13,000 

 
 

   

於 2019 年 9 月 6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193,000 

 
 

   

於 2019 年 9 月 9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375,000 

 
 

   

於 2019 年 9 月 10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3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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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 年 9 月 11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376,000 

 
 

   

於 2019 年 9 月 12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323,000 

 
 

   

於 2019 年 9 月 13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276,000 

 
 

   

於 2019 年 9 月 16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396,000 

 
 

   

於 2019 年 9 月 17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221,000 

 
 

   

於 2019 年 9 月 18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220,000 

 
 

   

於 2019 年 9 月 19 日股份購回; 
但尚未註銷 

 
  241,000 

 
0.0153% 

   

於下列日期結束時的結存 
(註 8) 2019 年 9 月 19 日 

 
1,571,044,000 

    

我們在此確認，據我們所知所信，I 部所述的每項證券發行已獲發行人董事會正式授權批准，並在適用的情況下： 

(註 9) 

 

(i) 上市發行人已收取其在是次發行應得的全部款項； 
 

(ii) 已履行上市規則「上市資格」項下所規定有關上市的一切先決條件； 
 

(iii) 批准證券上市買賣的正式函件內所載的所有條件（如有）已予履行； 
 

(iv) 每類證券在各方面均屬相同(註 10)； 
 

(v)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規定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存檔的全部文件已經正式存檔，而一切其他法律規定亦已全部遵行；  
 

(vi) 確實所有權文件按照發行條款的規定經已發送/現正準備發送/正在準備中並將會發送； 
 

(vii) 發行人的上市文件所示已由其購買或同意購買的全部物業的交易已完成；全部該等物業的購買代價已予繳付；及  
 

(viii) 有關債券、借貸股份、票據或公司債券的信託契約/平邊契據經已製備及簽署，有關詳情已送呈公司註冊處處長存檔（如法律如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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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部註釋： 

 

1. 若股份曾以超過一個每股發行價發行，須提供每股加權平均發行價。  

 

2. 請填上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5A 條刊發的上一份「翌日披露報表」或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5B 條刊發的上一份「月報表」（以較後者為準）的期終結存日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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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 購回報告 

 

 

 

交易日 
 購回證券數目  購回方式 

(註) 

 每股價格或 

付出最高價 (元) 

 最低價 

(元) 

 付出總額 

(元) 

 

 

19-9-2019 

  

241,000 

  

在交易所 

  

HK$1.53 

  

HK$1.50 

  

HK$367,360.00 

 

合共 

  

241,000 

        

HK$367,360

 


